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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
 

 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

指为本社区居民提供预防、医疗、保健、康复、健康教

育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的基层卫生机构。 

 

卫生技术人员 

指卫生事业机构支付工资的全部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

工中现任职务为卫生技术工作的人员。包括中医师、西医师、

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、护师、中药师、西药师、检验师、其

他技师、中医士、西医士、护士、助产士、中药剂士、西药

剂士、检验士、其他技士、其他中医、护理员、中药剂员、

西药剂员、检验员和其他初级卫生技术人员。不包括从事管

理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。 

 

执业（助理）医师 

指具有《医师执业证》及其“级别”为“执业（助理）

医师”且实际从事医疗、预防保健工作的人员，不包括实际

从事管理工作的执业（助理）医师。执业（助理）医师类别

分为临床、中医、口腔和公共卫生。  

 

婴儿死亡率 

指一年内未满周岁死亡的婴儿数与当年活产数之比。计

算公式为： 

= 1000 ‰一年内未满周岁的婴儿死亡数
婴儿死亡率

当年活产数
‰ 

 

孕产妇死亡率 

指年内孕产妇死亡人数与活产数之比。孕产妇死亡一般指

从妊娠开始至产后 42 天内死亡者，包括外科原因、计划生育

手术、宫外孕、葡萄胎死亡者，但不包括意外原因死亡者。 

 

卡介苗、脊灰疫苗、百白破三联制剂、麻疹、乙肝疫苗接种

率 

指按照儿童免疫程度进行合格接种的人数占全部应接

种人数的百分比。应接种人数包括禁忌症人数和外地寄居 3

个月及以上的适龄人数，不包括外出 3 个月及以上的适龄人

数。计算公式为： 

= 100%
合格接种该疫苗人数

单项疫苗接种率
应接种人数

 

分子：按“合格接种判断”标准，判定当年实际完成合

格接种的儿童数。 

分母：按免疫程序规定当年应在 12 月龄内完成该项疫

苗接种的儿童数。 

 

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

指在报告期末家庭平均收入在当地规定的最低生活保

障线以下的城镇居民数。包括“三无”对象，失业人员和在

职、下岗、退休人员等。 

 

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

指报告期末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，得到

当地政府或集体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农业人口家庭人数。 

 

社区服务机构 

指报告期末城镇（街道办事处、居委会）设立的以非营

利为目的，为本社区居民服务，特别是为老年人、残疾人、

儿童服务的社区服务中心、活动站、服务站、养老院、老年

公寓（托老所），残疾人工疗站、残疾儿童日托所、家务服

务站、婚姻介绍所等福利性机构以及职工社会保险管理服务

的机构。几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服务单位，共用一个场所的，

只能统计为一个社区服务机构。成为社区服务机构的条件：

（1）是独立核算单位；（2）有固定的从业人员；（3）有一

定的服务项目；（4）有一定的服务场所。 


